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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国家统计局泰州调查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国家统计局泰州调查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申炳龙、仲庆国、戴琳、陈婷、唐仁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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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质量控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质量控制的样本抽选和管理、数据采集、数据录入、数

据审核、数据汇总、数据上报、数据评估、调查资料管理和事后质量检查等。

本文件适用于泰州市范围内组织实施的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 household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nd living conditions survey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是以家庭为对象，使用抽样调查方法，为搜集各种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而组

织的各种调查的总称（以下简称住户调查）。住户调查主要包括居民现金和实物收支情况、住户成员及

劳动力从业情况、居民家庭食品和能源消费情况、住房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

况、社区基本情况以及其他民生状况等。

3.2

样本抽选和管理 sample selection and management

在调查周期开始时调查小区的落实和样本住户的现场抽选，以及在调查周期内对调查小区和样本住

户进行管理。

3.3

数据采集 data acquisition

指通过问卷和日记账方式，采用纸质或电子手段，获取调查对象（调查户、村（居）委会等）的原

始信息，并进行初步审核、编码的过程。

3.4

数据录入 data entry

统计调查机构将纸质调查基础数据录入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处理平台，电子调查基础数据直接

上传至数据处理平台。

3.5

数据审核 data audit

统计调查机构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处理平台中对原始调查数据（包括计算生成的分户报表数

据）进行综合审核。

3.6

数据汇总 data summary

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处理平台中，根据上传、录入的原始账页数据和一次性调查表数据，通

过制表公式生成住户分户报表和汇总报表。

3.7

数据上报 data reporting

市县级统计调查机构将调查基础数据和相关说明文件上报江苏调查总队。

3.8

数据评估 data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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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调查机构依据职责对汇总结果进行评估。

3.9

调查资料管理 survey data management

统计调查机构按照职责对住户调查资料的管理。

3.10

事后质量检查 post quality inspection

统计调查机构在现场调查、数据审核和汇总上报完成后，对调查数据质量和基础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分析和评价，查找不足和改进工作。

3.11

住户调查调查员 household Investigator

统计调查机构从事住户调查工作核定的业务人员。

3.12

住户调查辅助调查员 household survey assistant Investigator

统计调查机构为完成统计调查任务，在核定的正式人员编制之外聘用的直接从事数据采集的人员或

协助开展数据采集、督促统计调查对象履行法定统计义务的人员。

4 调查员工作要求

4.1 住户调查调查员工作要求

4.1.1 做好辅助调查人员和调查户的思想工作，及时传达布置工作要求和调查任务。

4.1.2 负责对辅助调查人员的业务培训、日常业务指导和管理。

4.1.3 负责账本、问卷等资料的收集、编码、录入、审核、汇总上报。

4.1.4 根据调查结果结合调研情况对数据和因素进行基本分析和研判。

4.1.5 认真执行访户制度， 及时了解调查户家庭基本情况。

4.2 住户调查辅助调查员工作要求

4.2.1 向调查户宣传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的目的和意义，做好法律法规宣传。

4.2.2 按调查方案填写调查问卷并定期更新。

4.2.3 对记日记账的调查户进行记账辅导，逐月按时收发日记账本和定期送达主要收支数据回单。

4.2.4 对调查问卷和日记账进行审核， 发现问题及时与调查户沟通更正。

4.2.5 在入户访问时收集调查户意见建议，结束后填写访户记录。

4.2.6 完成其他与住户调查相关或临时性的工作。

5 调查流程

5.1 调查流程图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流程图见附录 A。

5.2 样本抽选与管理

5.2.1 调查样本抽选、样本维护管理和样本轮换应按照国家统计局制定的相关制度执行。

5.2.2 分省住户调查样本由国家统计局抽选，现场抽样工作由江苏调查总队统一组织，调查小区的变

动需经国家统计局批准，调查户的变动需经调查总队批准，并报国家统计局备案；分市县住户调查样本

由江苏调查总队按照国家规定的抽样框和抽样方法在分省住户调查样本的基础上补充抽选，分市县调查

小区的变动需经江苏调查总队批准，调查户的变动需报调查总队备案。

5.2.3 调查小区确定后，市县级统计调查机构应将包括调查小区图、建筑物清查表、住宅名录表，以

及调查小区替换申请和批复文件等在内的相关资料保存五年。如有条件可将纸介质资料电子化后长期存

档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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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市县级统计调查机构应每季度对常规样本住户进行跟踪调查，并更新样本管理的相关信息。当

样本住户需要替换时，按相关程序进行替换。

5.2.5 样本管理中不应出现以下行为：

a) 虚造样本户。如果样本住户因各种原因无法参加调查，应按规定流程和要求进行替换，严禁虚

造样本，确保样本真实存在；

b) 主观随意选户。换户时应遵守相似户替换原则，严禁以调节收支水平或收支结构为目的换户；

c) 未经批准换户。对未经江苏调查总队批准换户的，要责成其及时改正。各层级统计调查机构应

做好审批材料存档管理工作；

d) 不更新样本住户信息。新样本住户落实后应按照要求做好基础信息采集工作，严禁出现“张冠

李戴”现象，不得继续使用原样本住户信息。

5.2.6 在样本轮换年份，市县级统计调查机构应按照样本轮换方案及其实施细则要求，具体实施样本

轮换的各项现场工作；并按照江苏调查总队作出的样本评估结果和调整要求，及时对样本结构进行必要

调整。

5.2.7 定期对调查样本代表性进行评估和校准。对样本轮换结果进行认真评估，深入分析样本对总体

的代表性以及两轮样本之间的差异，针对可能存在的样本结构偏差研究提出科学可行的改进意见，确保

样本轮换前后数据有效衔接。

5.3 数据采集

5.3.1 数据采集由市县级统计调查机构、调查员和辅助调查员负责实施，可通过调查问卷和日记账的

方式进行。

5.3.2 调查问卷应采用面访方式，由调查员或经过培训且专业技能较好的辅助调查员当场填写、现场

审核。因调查户在外地难以面访的，可电话访问，并在调查户回来后签字确认。使用手持电子终端等电

子设备进行面访的，应在完成面访后当场审核数据并及时上传，如因网络信号等问题无法当场上传的应

做好记录。

5.3.3 日记账方式可分为纸质记账和电子记账两种方式：

a) 纸质记账：应由调查户如实登记，调查户实在无能力记账时方可进行辅助记账，但需要有相应

记录。同时，在年报和季报数据情况说明报告中上报辅助记账的户和时间。现金账与实物账要

按时间顺序逐笔及时登记，不能混记、漏记，不能随意改写账目。

b) 电子记账：有条件的地方可采用调查户电子记账和调查员手持电子终端采集数据。住户调查工

作人员每天通过后台检查调查户记账情况，对数据有疑、没有及时记账、记账笔数较少及记账

较单一的调查户，及时联系沟通，以防错记、忘记、漏记。

5.3.4 辅助调查员应按时上门收账，当面检查记账质量，发现差错时，应现场询问并请记账户亲自改

正。记账本有涂改或修改处需有记账户签名或手印，以确认记账数据的来源。辅助调查员每月访户辅导

每户不少于两次。

5.3.5 季末和年底一次性调查应集中人力、组织培训、入户调查。

5.4 数据录入

5.4.1 账页录入采取手工录入方法，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平台中进行。电子记账户不应手工录入账

页数据。

5.4.2 每个月将调查户的现金账页录入到住户调查平台中，即一月一录；每个季度将调查户的问卷数

据录入到住户调查平台中，即一季一录。

5.4.3 录入前要核对编码与账页摘要是否一致，不一致时要及时核对修正。

5.4.4 在数据录入完成后，保存录入操作流程记录，记录内容包括录入方式、录入时间、录入人签名、

录入质量抽查次数和差错情况。

5.5 数据审核

5.5.1 统计调查人员应使用统一下发的程序和数据审核方法，或者在此基础上增加本地化定制后，对

原始数据进行人工审核和程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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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数据审核可分为人工审核和计算机审核两种方式。

5.5.3 人工审核应包括以下内容：

a) 编码审核：调查人员应严格按照国家制度规定的编码手册进行编码，录入前至少进行一次人工

交叉审核，防止编码错编和漏编；

b) 账册审核：除了记账分类检查、逻辑关系检查和平衡关系检查外，应重点检查现金收支与实物

收支的对应关系，如产量与出售量、消费量之间的对应情况，各种主副食品自给性消费量中是

否多登记了购买的部分，是否多登记了非生活用的部分。对记账笔数少的账本要进行核实；

c) 数据校对：调查员和辅助调查员不得随意修改记账户原始记录，如审核中发现问题，原则上都

应通过回访进行核实查证，经记账户同意后方可修改，并在账本后做好修改情况说明；

d) 登记：要保存对编码和账册审核情况的记录，包括审核时间，容易出错的数据类型，修改数据

的编码和数值，审核人签字等内容，备上级部门查看。

5.5.4 计算机审核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账页审核：录入过程中遇到超过计算机控制的数量时，应认真核对，属于录入错误的立即改正，

属于记账错误的与调查户核实后改正，情况属实的，可强行通过。每录完一页，应认真核对计

算机的合计与账页的合计是否一致，不一致的应重新检查。录入错误、账页合计错误应进行修

正，保持计算机合计与账页合计的一致性。调查人员应及时完成电子记账的错误数据退回、未

编码数据补码、超界数据核实等账页复核工作，最迟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b) 一次性调查表审核：审核季、年报一次性调查表是对季、年末一次性填写的社区基本情况、县

（市、区）职工社会保障缴费、收支情况 C 表、住户家庭基本情况和居住情况、住户成员及劳

动力从业情况、家庭经营和生产投资情况等进行单项审核，由事先编辑好的逻辑关系审核公式

完成；

c) 报表审核：根据报表审核公式，对报表数据进行审核，根据审核发现的错误，进一步核实原始

数据；

d) 修正：根据核实后的情况，对数据进行修正。原则上应据实修正原始账页资料或一次性调查表

资料，不应直接更改分户报表和汇总报表数据。核实修正原始数据应有调查户事前或事后的签

字或手印确认手续。

5.6 数据汇总

在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数据处理平台中，根据上传、录入的原始账页数据和一次性调查表数据，通

过制表公式生成住户分户报表和汇总报表。

5.7 数据上报

5.7.1 在首次上报原始数据的同时，要对汇总结果进行增长（或下降）因素情况的分析，并按统一规

定的撰写格式形成书面报告一并上报。

5.7.2 首次上报原始数据后，如果接到上级业务部门的查询，须尽快对查询内容进行核实，如果根据

核实情况对原始数据进行修正，必须重报原始数据。

5.8 数据评估

5.8.1 采用公正、透明的评估原则。评估后的分市县住户调查的全省汇总结果，在人均水平和增长速

度上应与国家统计局审核反馈的全省数据相衔接。

5.8.2 建立部门联系协调机制，及时掌握各行业职工人数及收入情况，机关、企事业单位离退休人数

及退休后工资待遇，个体劳动者及下岗失业人数，社会救助等情况。

5.8.3 建立住户家庭基本情况台账，包括家庭成员、住房情况、耐用消费品、网购、收入情况和社会

保障情况等。按时上报编报说明。

6 调查资料管理

6.1 住户调查数据由江苏调查总队会同省统计局共同进行审核评估，以联合发文形式反馈。未经江苏

调查总队和省统计局评估的数据，不应对外提供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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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

应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对外提供分户原始资料（包括流水账）。

6.3 用于抽样的原始资料、账本和调查问卷等均应妥善保管，区统计局账本和调查表均由泰州调查队

统一保管，不得以任何原因和理由存放于户、村、乡镇三级。纸质资料至少保存 3 年，电子资料长期备

份保存。

6.4 调查数据应备份保存。季报和年报的数据文件永久保存，且应保存两套以上。

6.5 积极开发利用调查资料，定期对外公布有关数据。

7 事后质量检查

7.1 市县级统计调查机构应建立健全本地住户调查基础规范，定期对原始数据质量情况开展自查。每

年不少于两次的自查，检查重点主要包括基础账册完整性、机账一致性、换户情况、账实相符性等。检

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查账册：账页是否齐全、是否为原始账页、现金账是否为省级统一格式；账册登记笔迹是否有

异常；是否有人为涂改账页迹象等；账页内容是否有错记、混记、漏记。漏记主要检查核实是

否登记了季度内一般必须要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盐、酱油等调味品；账页编码是否有错编

、漏编等情况；

核数据：主要是检查账页上的数据与机器中录入的数据是否一致，进行机账一致性检查。每次

年（季）报结束后，省级将对部分地区进行突击检查，并封存一个季度的纸质账页进行复录，

用复录结果与已上报数据进行比对，对出现的差异进行分析；

b)

c) 对样本：主要是检查是否有换户情况，是否执行了报批和备案规定等；

d) 到现场：到抽中的调查点进行入户访问，核查记账情况，并对所在地调查员和辅助调查员的记

账辅导及管理情况进行账实相符性核实。

7.2 事后质量检查完成后，检查结果应及时反馈给被检查单位。对于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存疑数据，

应及时核实、确认。如确有问题，应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提交纪检、监察、执法部门按有关规定追

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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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操作流程图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操作流程图见图 A.1。

图 A.1 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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